
阜阳师范大学 2021 年普通专升本招生专业课考试大纲

《教育学基础》科目考试大纲

一、总纲

安徽省普通高等教育专升本考试是为选拔安徽省全日制普通高

校的高职高专优秀应届毕业生进入本科阶段学习而组织的考试。《教

育学基础》是阜阳师范大学小学教育专业普通专升本考试专业课科目

之一，本科目考试适用于报考安徽省普通专升本阜阳师范大学小学教

育专业的考生。本科目的考试既是对专科阶段学习成果的检查，同时

也是进入我校相应专业学习的入门考试。

本科目考试大纲是根据阜阳师范大学小学教育专业的《教育学基

础》课程教学大纲制订的,也是阜阳师范大学普通专升本小学教育专

业专业课科目《教育学基础》考试助学辅导和考试命题的依据，以期

指导广大考生顺利通过专升本考试招生升入本科高校学习。

安徽省普通高等教育专升本考试是为落实国务院和教育部要求，

贯通高职高专院校和应用型本科院校的衔接培养，为我省地方经济社

会发展及基础教育改革与发展需要选拔培养更高层次的应用型专业

人才。

本科目考试大纲由阜阳师范大学负责解释。

二、学科考查内容

1.考核目标和要求

本科目考核，主要测试考生该学科学业水平，即是否理解有关教



育学的基本概念、基本原理、基本方法及掌握程度，考核学生是否具

备运用相关教育理论、分析教育现象，解决教育实际问题的能力。

2.考试范围和要求

为全面考查学生对教育学基础课程的基本概念、基本原理以及主

要知识点的学习、理解、掌握的情况，同时考虑到高职高专教育的教

学实际，确定本科目考试范围和要求，具体如下：

第一章 教育及其产生与发展

1.教育的概念；

2.教育的基本要素；

3.教育的基本形态；

4.教育的起源；

5.教育的历史发展。

第二章 教育与人的发展

1.人的发展概述；

2.影响个体发展的因素及作用。

第三章 教育与社会发展

1.教育的社会制约性；

2.教育的社会功能。

3.教育与我国社会主义建设。

第四章 教育目的

1.教育目的的理论基础；

2.我国的教育目的；



3.全面发展教育目的的实现。

第五章 学校教育制度

1.学校教育制度概述；

2.我国现行的学校教育制度；

3.义务教育。

第六章 教师与学生

1.教师职业概述；

2.教师的素养及其培养；

3.学生。

第七章 课程

1.课程概述；

2.课程内容；

3.课程评价；

4.课程类型；

5.我国基础教育课程改革。

第八章 教学

1.教学概述；

2.教学过程；

3.教育工作的基本环节；

4.教学原则；

5.教学方法；

6.教学组织形式。



第九章 德育

1.德育概述；

2.德育的主要内容；

3.德育过程；

4.教育原则、途径与方法。

第十章 班级管理

1.班集体的建设与管理；

2.课堂管理；

3.课外活动的组织与管理；

4.班主任。

三、 补充说明

1.考试方式：闭卷、笔试；

2.试卷分数：满分为 150 分；

3.试卷难易比例：容易题约 40%，中等难度题约 40%，难题约 20%；

4.试卷内容比例：基本概念、基本知识与基本理论约占 60%，综

合分析应用约占 40%；

5.题型：单项选择题、判断题、简答题、论述题和材料分析题。

注：参考书目《教育学基础》，全国十二所重点师范大学联合编

写，教育科学出版社，2015 年，第 3 版。


